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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職 

原因 
消失 

留停
事由 

申請
復職 

＊留職停薪及復職申請SOP 

消失之日起20日
內申請復職 
若未申請，機關
應即查處並通知
10日內復職。 

期間屆滿前20日內
申請復職 

回復原職務或回復與原職
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 
復薪 

機關
審核 

期間
屆滿 

除有不得拒絕或應
予留停之事由外，
由機關考量業務狀
況本權責辦理。 

留停期間原則２年，必
要得延長１年。 
例外服兵役、進修、借
調、因病期間另依相關
規定辦理。 

貼心提醒： 
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
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
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當事人提出申請 

看看留職停薪事
由有哪些？ 

點我 

服務機關於受理之日
起30日內通知復職。 

貼心提醒： 
主管人員經核准留
停6個月以上者，
機關得視業務需要
調任非主管職務。 

留職停薪與復職篇－程序 

留
職
停
薪
期
間 

貼心提醒： 
育嬰留停人員之回職復薪，其官
等、職等、職系、職務及俸給等
均不得變更，且應予以回復原有
工作（銓敍部108年1月4日部銓
四字第1084688445號函） 。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2&pid=546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2&pid=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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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 

• 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
滿65歲以上或重大傷病須侍奉。 

進修 

借調 

• 選送國內外進修，期滿後奉准
延長。 

• 經核准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
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
務有關。 

應予留職停薪 

得申請留職停薪 

其他情事 

• 奉派國外協助友邦。 

• 奉准公務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且
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 

• 奉准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
要政策或重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
事業、政府捐助經費達設立登記
之財產總額50%以上之財團法人。 

應予留職停薪 

• 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 

• 配偶於機關、公立學校、公營
事業或軍事單位服務，因公務
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1年以上，
須隨同前往。 

• 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認定
之情事。 

應予留職停薪 

• 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決而
易服勞役。 

• 請病假已滿延長之期限或請
公假已滿規定之期限，仍不
能銷假。 

得申請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與復職篇－事由 

•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並以本人
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 

• 依家事法、兒少法相關規定與收
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其共同生
活期間依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得申請留職停薪 

貼心提醒： 
1. 機關不得拒絕。 
2. 配偶未就業不適用，但有正當理由經

核准不在此限。 
3. 養育雙(多)胞胎，本人或配偶，可同時

申請。 

服兵役 

• 依法應徵服兵役。 

應予留職停薪 

侍親 
（各機關得考量業務狀況准否） 

（各機關得考量業務狀況准否） 



                        

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FLATICON等網站，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  

年終
獎金 

可否領年終獎金？          

按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依在職最
後1個月所支待遇
基準發給。 

年終考績？ 

 另予考績？ 

育嬰及 
侍親 

復職當年度及次年度，均
按前一年度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核給休假及休假補助
費。 

其他種
類留停 

次年起按在職月數比例核

給休假及休假補助費。 

考績 休假 

1至12月在職者辦理

年終考績，不滿1年

而連續在職達6個月

者辦理另予考績。 

貼心提醒： 
留停期間均不列入休假年資計算！ 

＊年終考績（成）處理作業SOP 

退撫 

繳付退撫基金？ 

併計退撫年資？ 

貼心提醒： 
經選定後，不得變更哦！ 

育嬰 選擇全額負擔並按月繼續
繳付，可併計退撫年資。 

進修或侍親 不得併計退撫年資。 

借調（占其他
機關缺並支薪） 

可併計退撫年資，由借調
機關辦理撥繳事宜。 

借調（奉派友
邦、公民營事
業、政府捐助
50%財團法人） 

未領退離給與，復職時全
額一次補繳，得併計退撫
年資。 

服兵役 
得併計退撫年資，並於復
職時與機關共同負擔，一
次補繳。 

休假保留？ 國旅卡？ 

復職後休假天數？ 

休假保留：10日以外之休假，當年未
休假且未予獎勵，得保留至第3年實施。
惟奉准保留之休假，不得抵次年應休
日數，且不得請領休假補助費及未休
假加班費。 

留職停薪與復職篇－權益（一）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5&pid=5485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5&pid=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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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生育、喪葬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費？ 

保險 

貼心提醒： 
得選擇退保或自付全額繼續加保(育嬰留停者僅須
繳納自付部分保險費)，經選定後，不得變更哦！ 

退保??繼續加保？ 

    發生事故有無保險給付？ 

健保 

育嬰、進修、侍
親或借調（奉派
友邦、公民營事
業、政府捐助
50%財團法人） 

續保或轉出。 

借調（占其他機
關缺並支薪） 

轉出至借調機關

加保。 

服兵役 轉出至軍中加保。 

轉出？ 

             繼續加保？ 

補助 

育嬰 
得申請結婚、生育、

喪葬、子女教育補助。 

侍親、配偶或子女
重大傷病、隨同配
偶因公派赴國外 

得申請喪葬補助。 

服兵役 得核予各項補助。 

其他種類留停 不發給補助。 

貼心提醒： 
留職停薪期間均不得申請檢康檢查補助費！ 

留職停薪與復職篇－權益（二） 

育嬰 

繼續加保者，加保年資滿1年以上，
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者，得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 
（按被保險人育嬰留停當月起，往前

推算６個月保險俸【薪】額之平均數

60%計算，最長發給6個月） 

服兵役 
服役期間其應自付部分保險費，應由
政府負擔，但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學校
負擔。 

續保視為保險有效年資，

留停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時，

得請領保險給付。 

＊全民健康保險要保與退保作業SOP 

＊全民健康保險變更登記SOP 

＊子女教育補助預借與請領SOP 

＊結婚、生育、喪葬補助請領SOP ＊公保現金給付請領SOP 

＊公保加保與退保作業SOP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3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3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3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2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24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25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25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2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2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2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1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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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復職後休假日數案例     

Ｑ：小真服務年資4年（休假日數14日），復職後當年度及次年度休假天數？ 

                                            

貼心提醒： 
1. 如有奉准保留「應休日數(14天)以外」之休假，於復職後，得在休假保留期

間內繼續實施。另如於同一年度復職，當年應休日數尚未休畢者，得於復職
之當年度繼續實施。 

2. 除育嬰或侍親留停者外，因休假年資中斷未銜接，復
職當年度原則無休假，次年度休假按復職當月至年終
之在職月數比例核給。 

育嬰或侍親留停 
當年度(108年) 

育嬰或侍親留停 
次年度(109年) 

B申請留停且跨年度復職 

ＥＸ：107年7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留職
停薪(休假年資中斷) ，108年2月1日復職。 

按107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７
天休假【14×(６／12)】。 

 
 

當年度(108年)：無休假。 

次年度(109年)：按復職當月至108年底實

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13天【14×(11／

12)】。 

按108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13天休假【14×(11／12)】。 

C申請留停且第三年復職 

ＥＸ：106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留職
停薪(休假年資中斷) ，108年1月1日復職。 

按108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14天休假【14×(12／12)】。 

當年度(108年)：無休假。 

次年度(109年)：按復職當月至108年底實

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14天【14×(12／

12)】。 

按106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７天休假【14×(６／12)】。 

其他種類 
留職停薪 

Ａ申請留停在同一年內復職 

留停前應休日數尚有7天，得於復職後繼續
實施。 

ＥＸ：108年3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留職停
薪(休假年資中斷)，108年9月1日復職，留
職停薪前尚有應休日數7天。 

按108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７天休假【14×(６／12)】。 

當年度(108年)：留停前應休日數尚有7天，

得於復職後繼續實施。 

次年度(109年)：按復職當月至108年底實

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5天【14×(4／

12)】。 

應徵服兵役 
留職停薪 

（限年資銜接者） 

當年度(108年)：留停前應休日數尚有7天，

得於復職後繼續實施。 

次年度(109年)：依服務至108年終之休假

年資核給14天。 

當年度(108年)：復職前1年年終之休假年

資所定日數乘以復職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

數比例，即有13天【14×(11／12)】 。 

次年度(109年)：依服務至108年終之休假

年資核給14天。 


